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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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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会议由董事长李光太先生召集，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９

名。 公司三名监事

收悉全套会议资料，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

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设备配置，提高设备的综合配套能力和利用率，使生产布局更加

合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变更“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地项

目”的机加车间及结构车间的实施地，利用公司位于环翠区张村镇前双岛已建成的生产二

厂，将项目的机加车间和结构车间的部分设备变更到生产二厂，利用项目原机加车间及结

构车间的厂房增加“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地项目”装配车间的面积。

独立董事认真审核后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做出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

的决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对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益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没有影响，同意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的议案。

保荐机构对此事项发表了如下专项意见：

１

、 威海广泰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亦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仅涉及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定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威海广泰本次变更“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地项目”的机加车间及结

构车间的实施地，利用公司位于环翠区张村镇前双岛已建成的生产二厂，将项目的机加车

间和结构车间的部分设备变更到生产二厂， 利用项目原机加车间及结构车间的厂房增加

“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地项目”装配车间的面积。 公司将双岛生产二厂定位

为大型结构件及配套件的加工中心，目前已配备有大型龙门镗铣床、数控龙门铣床、数控转

塔冲床、焊接机器人等大型加工设备。 公司本次将“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

地” 募集资金项目中的机加车间及结构车间变更到已建成的张村镇前双岛的生产二厂，有

利于优化设备配置，提高设备的综合配套能力和利用率，使生产布局更加合理，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

３

、本次变更后，“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地”投资额没有变化，没有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优化设备配置，提高设备的综合配套能力和利用率，使生

产布局更加合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对

此事项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毛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独立董事徐旭青先生因工作原因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 根据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提名毛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资格和

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的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独立董事候选人毛明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个人详细简历附后。

根据《公司章程》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独立

董事徐旭青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不符合“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

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规定， 因此徐旭青先生在公司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新选举的独立董

事就任前仍履行相关职务。 徐旭青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以下：

１

、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提名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

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

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

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

戒。

２

、同意提名毛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０日

毛明，男，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出生，工学博士，

１９８３

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获工学学士学

位，

１９８５

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获工学硕士学位，

１９８６

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获工学博

士学位。

１９８６

年进入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工作，历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室主任、副所

长、研究员、所长等职务。 现任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咨询审查委员会主任、中国兵器首席专

家，兼任武汉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

毛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

关系。毛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无关联关系。毛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度独立董事的情形。 毛明先生已取得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１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１８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完成了公开增发工作，采用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其余部分采取网上、网

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３

，

２８０

，

１５９

股，每股发行价格

２０．０６

元。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６６

，

９９９

，

９８９．５４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３７

，

８６７

，

２０９．３８

元。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东汇德”）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出具了（

２０１１

）

汇所验字第

４－００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二）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１

、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地项目。 本次

变更不涉及项目名称变更，仅变更该项目的机加车间及结构车间的实施地，利用公司在威

海市环翠区张村镇前双岛已建成的生产二厂厂房，将募投项目中的机加车间和结构车间的

部分设备变更到生产二厂，该募投项目中的原机加车间和结构车间的部分厂房用于增加装

配车间的面积。 本次变更涉及的募投项目金额为

１

，

９８０

万元，占公司募集资金总额的

４．２４％

，

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地项目投资金额及内容没有变化。

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表：

项 目 变更前的项目情况 变更后的项目情况 说 明

项 目 的 机

加 车 间 及

结 构 车 间

实 施 地 点

变 更 到 双

岛 广 泰 生

产二厂

在威海市环翠区羊亭

镇孙家滩建设高端空

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

造基地

，

建设结构车

间

、

机加车间

、

装配车

间

，

并购置各类工艺生

产设备

。

变更项目机加车间及结构车间

的实施地点

，

利用威海市环翠

区张村镇前双岛已建成的广泰

生产二厂现有厂房

，

安置该项

目机加车间和结构车间的部分

设备

，

该募投项目中原机加车

间和结构车间的部分厂房用于

增加装配车间的面积

。

利用威海市环翠区张村

镇前双岛已建成的广泰

生产二厂现有厂房安置

项目机加车间及结构车

间

，

项目原机加车间及结

构车间的厂房用于增加

装配车间面积

，

本项目募

集资金投资额没有变化

。

２

、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本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因本次变更仅涉及项目部分实施地点的变更，投资金额及项目内容没有发生变化，

无需向国家有关部门履行报批或备案程序。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１

、原募投项目计划

“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地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取得威环经信改备【

２０１０

】

０１６

号备案批复文件。 原计划总投资

３０

，

２０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铺底流动

资金

７

，

２００

万元，计划建设期

２

年。 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一个结构车间、一个机加车间和一个

装配车间，并购置各类工艺生产设备。（详见公司《招股说明书》封卷稿第

１６６

页）。根据《招股

说明书》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安排，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

万元

）

建设期固定资产投

资

计划

（

万元

）

投产期投入

流动资金

（

万

元

）

达产期投入流动

资金

（

万元

）

第

１

年 第

２

年 第

３

年 第

４

年

１

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

装备制造羊亭基地项

目

３０

，

２００

（

固定资

产

２３

，

０００

，

流动

资金

７

，

２００

）

１１

，

５００ １１

，

５００ ５

，

０１６ ２

，

１８４

２

中卓时代消防装备技

术改造项目

９

，

０００

（

固定资产

６

，

９００

，

流动资金

２

，

１００

）

３

，

４５０ ３

，

４５０ １

，

４９８ ６０２

３

国家空港地面设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

改造项目

７

，

５００

（

固定资产

７

，

０００

，

流动资金

５００

）

２

，

５００ ２

，

５００ ２

，

０００

（

注

２

）

５００

（

注

２

）

合 计

４６

，

７００ １７

，

４５０ １７

，

４５０ ８

，

５１４ ３

，

２８６

注：（

１

）

２０１１

年为项目投资的第一年；（

２

）“国家空港地面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改

造项目”建设期为三年，第

４

年流动资金投入使用；（

３

）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仅是对拟投资

项目的大体安排，其实际投入时间将按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和项目的进展情况作适当

调整。

２

、实际投资情况（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项目名称

承诺总投资

额

（

万元

）

实际投资金额

计划建设期

（

年

）

投资进度度

％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

造羊亭基地项目

３０，２００ ２，１３４．１６ ２ ７．０７

中卓时代消防装备技术改造

项目

９，０００ １，９４８．８７ ２ ２１．６５

国家空港地面设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７，５００ ３，６４１．４０ ３ ４８．５５

合 计

４６，７００ ７，７２４．４３ １６．５４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３０

，

３９６．２６

万元（含利息收入），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

“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地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一个结构车间、一

个机加车间和一个装配车间，并购置各类工艺生产设备。 目前，该项目已经开始建设。

（二）变更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１

、原募投项目的建设内容

根据公司 《招股说明书》，“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地项目” 计划总投资

３０

，

２０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７

，

２００

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为新

建一个结构车间、一个机加车间和一个装配车间，并购置各类工艺生产设备

１９８

台套，购置

金额合计

９

，

６７４

万元，公司所选设备的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

先地位。 项目建设完成后，公司将主要用来生产高端的空港地面装备（飞机气源车、飞机除

冰车、无杆牵引车、多功能除雪车、机场摆渡车、飞机空调车等）、军品（探照灯车、除冰撒布

车、空调机组等）、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专用车（应急电源车、公路除雪车、除冰撒布车等）。

２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原因

经过

２０

余年的发展，公司产品的整体性能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是产品可靠性、稳

定性与国外产品仍有差距，设备生产制造水平与国外设备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主要

是由于空港地面设备属于多品种小批量的定制产品， 国内配套厂家主要配套件的加工精

度、质量管理、生产工艺等与国外相比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要摆脱这种局面，公司决定

对公司产品质量影响较大的大型车架、液压缸及臂架等关键配套件由委外加工改为公司自

己加工生产，提高公司产品结构件、关键件的机加能力，便于加强质量控制，提高产品的整

体质量水平。

公司规划将募集资金项目“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地”作为项目高端产

品装配及检测基地，将已建成的广泰位于环翠区张村镇前双岛生产二厂定位为大型结构件

及配套件的加工中心，目前已配备有大型龙门镗铣床、数控龙门铣床、数控转塔冲床、焊接

机器人等大型加工设备。 公司本次将羊亭募集投资项目中的机加车间及结构车间部分设备

变更到已建成的位于张村镇前双岛的生产二厂，有利于优化设备配置，提高设备的综合配

套能力和利用率，使生产布局更加合理，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３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后，拟采购安置到广岛生产二厂的设备如下：

拟采购的加工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及仪器名称 型号及主要规格

数量

（

台

／

套

）

金额

（

万元

）

１

焊接机器人

－ ２ ７０．０

２

焊接机器人系统

－ １ ８０．０

３

坡口切割机器人

－ １ ７０．０

４

叉车等仓储设备

－ １ ４８．０

５

数控弯管机等液压设备

５０ＣＮＣ １ ５０．０

６

数控深孔镗床

ＴＫ２２３６Ｇ＊４０００ １ １００．０

７

卧式镗床

Ｔ６１１Ｂ １ ５０．０

８

卧式强力绗磨机

ＨＭＴ４５００Ｂ １ ９６．０

９

外圆磨床

Ｍ１３５０＊４０００ １ ４５．０

１０

油缸装配机

ＺＧ６００ １ １８．０

１１

往复式缸桶清洗机

ＤＶＷＧ５００ １ ２９．０

１２

外圆单头抛光机

ＨＬＤ １ ７．８

１３

车床

ＣＷ６１６３＊４０００ １ １４．９

１４

其它液缸加工设备

－ １ ２０．０

１５

数控双联折弯机

２－８００ ／ ７０００ １ ３００．０

１６

开平板线

３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１ ４００．０

１７

数控激光切割机

４ＫＷ １ ２６０．０

１８

刨边机

－ １ １００．０

１９

卧式加工中心

ＨＣ１２００ １ ６０．０

２０

大型车床

Ｃ６１１００＊３０００ １ ４０．０

２１

数控花键铣床

ＹＫ＊６０１２ ／ １ １ ９０．０

２２

升降平台

ＣＪＹ０．５＊１２ １ ５．０

２３ ＣＯ２

气体保护焊机

３５０Ａ １１ １２．６５

２４

交直流氩弧焊机

５００Ａ ２ ４．０

２５

等离子切割机

－ １ １．６５

２６

轮胎拆装机

－ １ ８．０

合 计

１９８０．０

三、本次变更对募集资金项目造成的影响

本次“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地项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优化设备配置，提

高设备的综合配套能力和利用率，使生产布局更加合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募

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如适用）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耀忠、徐旭青、权玉华就该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做出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的决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对提高公司

的整体效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没有影响，同意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的决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提高了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次会议程序合法有效，未发现损害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本次董事会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三）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

１

、 威海广泰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亦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仅涉及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定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威海广泰本次变更“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地项目”的机加车间及结

构车间的实施地，利用公司位于环翠区张村镇前双岛已建成的生产二厂，将项目的机加车

间和结构车间的部分设备变更到生产二厂， 利用项目原机加车间及结构车间的厂房增加

“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地项目”装配车间的面积。 公司将双岛生产二厂定位

为大型结构件及配套件的加工中心，目前已配备有大型龙门镗铣床、数控龙门铣床、数控转

塔冲床、焊接机器人等大型加工设备。 公司本次将“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

地” 募集资金项目中的机加车间及结构车间变更到已建成的张村镇前双岛的生产二厂，有

利于优化设备配置，提高设备的综合配套能力和利用率，使生产布局更加合理，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

３

、本次变更后，“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地”投资额没有变化，没有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优化设备配置，提高设备的综合配套能力和利用率，使生

产布局更加合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对

此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决议；

４

、保荐机构意见。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１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丽主持，会议审议并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的决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

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次会议程序合法有效，未发现损害

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本次董事会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０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７

股票简称：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号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有否决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发

出通知，（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的 《中国证券报》 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发出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提示性公告及股东大会补充

通知，（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７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０６

，

２６８

，

０６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１９

，

７５８

，

４００

股的

３９．３８５％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魏学柱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会议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１

、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０６

，

２６８

，

０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０％

，决议通过。

２

、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０６

，

２６８

，

０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０％

，决议通过。

３

、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细内容见《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０６

，

２６８

，

０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０％

，决议通过。

４

、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０６

，

２６８

，

０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０％

，决议通过。

５

、否决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６

，

０１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３７％

，反对

１９５

，

４２６

，

０５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４．７４４％

，弃权

１０

，

７６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５．２１９％

，决议未通过。

６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详细内容见《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０６

，

２６８

，

０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０％

，决议通过。

７

、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０６

，

２６８

，

０６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０％

，决议通过。

８

、通过了《关于现金分红的分配议案》之临时提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０６

，

１９２

，

０５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６３％

，反

对

４６

，

９６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３％

，弃权

２９

，

０４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４％

，决议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李斌先生代表全体三位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２０１１

年

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刘兰玉、郑萍两位律师全程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９日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委托，指派刘兰玉律师、郑萍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大会规

则》”）、《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的提示性公告及股东大会补充通知》（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持有公司股份

４．５８％

的股东凯桥（北京）投资管理公司提出在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上增加《关于现金分红的

分配议案》之临时提案。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补充通知》，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为：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

７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现金分红的分配议案》。

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作年度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１４

：

００

在河南省新野县城关镇书院路

１５

号公司三楼会议

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魏学柱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议

题与《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补充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大会规则》、《公司

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７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２０６

，

２６８

，

０６７

股，占公司

总股本

５１９

，

７５８

，

４００

股的

３９．３８５％

。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出席人员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

委托代理人，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召集人资格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

《公司法》、《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对提请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题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上述

１

至

４

项和

６

至

８

项议案；按照《公司法》、《大会

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票、监票，并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大会规则》、《公司章

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盖章） 见证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刘兰玉：

朱玉栓： 郑 萍：

二○一二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１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６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大唐

０１

２０１１

年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

０９

大唐债第二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发行的

２０１１

年大唐国际发电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０９

大唐债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开始支付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起息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发行说明书（

０９

大唐债第二期）》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１１

年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０９

大唐债第二期）

２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１

大唐

０１

（

１２２０６６

）

３

、发行人：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４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３０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１０

年期

６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６５４

号文核准发行

７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５．２５％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发行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将到期的利息和

／

或本金足额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后，不再另计利息

８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９

、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１０

、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每年的

４

月

２０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

日）

１１

、兑付日：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２

、信用级别：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１３

、上市地点：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４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２０１１

年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０９

大唐债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

面利率为

５．２５％

。 每手“

１１

大唐

０１

”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５２．５

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１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２

、本次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１

大唐

０１

”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

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

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

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

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

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

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４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

９

号

联系人：高文斌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０８６５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０８６８４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ｔｐｏｗｅｒ．ｃｏｍ

２

、主承销商、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

联系人：黄捷宁、吴怡青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 ４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９

股票简称：西南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

的方式进行，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上午在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西南证券大厦

１

楼

１０６

会

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７

人，代表

１

，

３７９

，

７５４

，

３３８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５９．４１％

。 公司董事长翁振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３７９

，

７５４

，

３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３７９

，

７５４

，

３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四）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３７９

，

７５４

，

３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 ［天健正信审

（

２０１２

）

ＧＦ

字第

０３００１３

号］，公司（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２６３

，

０８６

，

２４６．５８

元。 按照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

１０％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金

２６

，

３０８

，

６２４．６６

元，按

１０％

提

取交易风险准备

２６

，

３０８

，

６２４．６６

元，按

１０％

提取盈余公积金

２６

，

３０８

，

６２４．６６

元，累计未分配利

润

５９

，

０６３

，

８７９．２１

元，公司本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５９

，

０６３

，

８７９．２１

元。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已经实施了分红方案，目前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各项业务发展资金需求

较大，为了保持公司持续发展能力，现就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提出以下预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拟不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送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３７９

，

７５４

，

３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３７９

，

７５４

，

３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七）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

、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３７９

，

７５４

，

３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审议通过该事项。

２

、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３７９

，

７５４

，

３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审议通过该事项。

３

、与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２１８

，

６６９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关联股东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回避本项表决；审议通过该事项。

４

、与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３７９

，

７５４

，

３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审议通过该事项。

５

、与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２１８

，

６６９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关联股东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回避本项表决；审议通过该事项。

６

、与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２１８

，

６６９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关联股东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回避本项表决；审议通过该事项。

７

、与重庆市三峡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４０

，

２１７

，

５４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关联股东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回避本项表决；审议通过该事项。

８

、与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３７９

，

７５４

，

３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审议通过该事项。

９

、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２１５

，

５４０

，

８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关联股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避本项表决；审议通过该事项。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５０

万

元（含异地差旅费），如果年度内公司完成吸收合并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公司资产规模扩大、审计工作量相应增加，则审计费增加至

７５

万元（含异地差旅费）。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３７９

，

７５４

，

３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见证意见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马赟、王舒明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及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上午

９

时在河南省巩义市恒星工业园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谢保军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张琳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４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７６

，

２４２

，

５５０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５１．１７％

。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赞成股份

２７６

，

２４２

，

５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股份

２７６

，

２４２

，

５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股份

２７６

，

２４２

，

５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四）、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股份

２７６

，

２４２

，

５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五）、 审议 《

<

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的议

案》；

赞成股份

276,242,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00 %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六）、审议《

<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的议案》；

赞成股份

276,242,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00 %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七）、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股份

276,242,5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00 %

，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王莉婷女士、白忠祥先生、王振华先生进行了述

职，向股东大会提交了《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文刊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六、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 张琳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恒星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１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２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兼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收

到董事兼副总经理孙明相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孙明相先生因身体原因请求

辞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孙明相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兼副

总经理的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孙明相先生同时不再担任公司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补足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成员。

孙明相先生辞去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

公司董事会对孙明相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财务数据

简 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３１

，

４１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１

，

３６１

万元，期末净资产

７３７

，

１８０

万元。

上述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母公司数据。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４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８

债券简称：

０８

上汽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

（

辆

）

销 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

％

）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

％

）

上海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

１２４

，

３９８ １０２

，

４１９ ３５９

，

９４７ ２９６

，

３６０ ２１．４６％ １０６

，

６７８ ９３

，

７６６ ３１９

，

８８８ ２８６

，

７８１ １１．５４％

上海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

１１４

，

３３５ １０２

，

９６０ ３０５

，

２７６ ２９０

，

５９３ ５．０５％ １１３

，

０４７ １０１

，

５８０ ３４７

，

１２１ ３１３

，

６５１ １０．６７％

上海汽车

乘用车分公司

１５

，

７５５ １６

，

５３４ ３４

，

８１７ ４９

，

８７３ －３０．１９％ １６

，

０３０ １３

，

９５２ ３９

，

６３５ ４５

，

２７４ －１２．４６％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２

，

２４４ １１７

，

１５６ ３８９

，

１４７ ３２０

，

０２５ ２１．６０％ １４０

，

１６８ １２６

，

２２２ ３９１

，

７５１ ３６１

，

３６４ ８．４１％

上海汽车商用车有限公司

１

，

０３６ －－－ １

，

７４７ －－－ －－－ ５０５ －－－ １

，

０９８ －－－ －－－

上海申沃

客车有限公司

２６５ １９２ ６０２ ３６２ ６６．３０％ ２６５ １９２ ６０３ ３６２ ６６．５７％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４

，

５８６ ４

，

５９１ １１

，

６８１ －６０．７０％ ２

，

１５５ ６

，

５２９ ４

，

３５５ １２

，

２４５ －６４．４３％

南京依维柯

汽车有限公司

１４

，

６５８ １５

，

２２４ ３２

，

７３０ ３４

，

４１３ －４．８９％ １５

，

０１６ １４

，

４５７ ３７

，

０４３ ３５

，

８５２ ３．３２％

合计

４１４

，

６９１ ３５９

，

０７１ １

，

１２８

，

８５７ １

，

００３

，

３０７ １２．５１％ ３９３

，

８６４ ３５６

，

６９８ １

，

１４１

，

４９４ １

，

０５５

，

５２９ ８．１４％

注：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 上海汽车商用车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设立，其产销数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正式列入本产销快报；其产销同比数据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列入本产销快报。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０日


